撰写专利权利要求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权利要求书作为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清楚和简要地表述请求保护的范围。发明人或专利代理人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应当明白，有几种情况是不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在撰写权利要求书时，要给予关注并加以避免。
专利法律法规对权利要求书的撰写主要有以下规定：
第一，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动物和植物品种、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都不能授予专利权。这一条在实际操作时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容易避免。
第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专利法所称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举个例子：权利要求书写的是“请求保护一种适合于用作使用象征打靶设备的战争游戏的场地的战争游戏综合体，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在所述的综合体上组织一场模拟战争游戏”。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这是对可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客体的一般性定义，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并且由此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则这种解决方案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一款所说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但是，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是战争游戏综合体，综合体包括使用一个交通工具进行配置的区域及一个允许飞行的飞行空间，综合体本身并不是一个产品，而且要解决的问题是组织一场模拟战争游戏这并不是技术问题，其中配置的区域和飞行空间都不是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也没有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战争游戏的综合体，以得到战斗的最生动逼真的印象。因此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客体，不能授予专利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商业方法相关专利申请，它是指以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实施商业规则为主题的专利申请，这类专利申请的出现反映了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人类社会活动领域中的应用，这类专利申请既有商业活动的运作过程，又有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是一种商业活动规则与计算机技术手段的混合体。笔者认为，必须判断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什么，即需要判断解决方案是以商业规则为主，还是以技术手段为主。判断所采用的手段是，一项解决方案必须在解决的问题、采用的解决手段和获得的效果三个方面体现出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改进，才能确定该解决方案是以技术手段为主，其核心在于技术方案，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如果解决方案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常规的技术，目的在于改变商业规则，核心在于商业规则的运作，不在于对技术的改进，则不构成技术方案，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另外，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可以写成一种方法权利要求也可以写成一种产品权利要求，即实现该方法的装置。无论写成哪种形式的权利要求，都必须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并且都必须从整体上反映该发明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而不能只概括地描述该计算机程序所具有的功能和该功能所能达到的效果。
第三，根据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３．２．２节涉及“清楚”的相关部分中的叙述“产品权利要求适用于产品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通常应当用产品的结构特征来描述。特殊情况下，当产品权利要求的一个或多个技术特征无法用结构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物理或化学参数表征，当无法用结构特征并且也不能用参数特征予以清楚地表征时，允许借助方法特征来表征”。举个例子：一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一种设备，包括用于存储数据的数据库；与该数据库耦接并适配为运行代码的处理器，该代码适配为：预先计算对数据库中包括的多个完整段数据的每一个的查询结果，接收指定了数据库中定义的数据范围的查询，确定在该定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有任何完整段，对所定义的范围之内的任何部分数据执行查询，基于已确定在所定义的范围之内的任何完整段的预先计算的查询结果以及对所定义的范围之内的任何部分段的查询结果，而确定该查询的结果”。上述设备包括存储数据的数据库以及适配为运行代码的处理器，处理器由代码来限定成一个方法的步骤，而数据库本身也不是一个硬件实体，权利要求要保护的是一个产品权利要求，但对其限定部分却没有对设备内部的结构特征进行描述，主题名称和对主题名称限定的内容类型不一致，导致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不清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清楚、简要地表述请求保护的范围，因此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四，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三章３．２．５节中针对包含制备方法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有如下说明：“对于这类权利要求，应当考虑制备方法是否导致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的结构和／或组成。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断定该方法必然使产品具有不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特定结构和／或组成，则该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相反，如果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相比，尽管所述方法不同，但产品的结构和组成相同，则该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对产品权利要求中的方法特征进行分析时，首先应当结合说明书和现有技术判断方法特征是否因为对所要求保护的产品带来影响而具有限定作用，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分析方法特征在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中所起的作用，判断方法特征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所起的影响。
